
中 山 工 商 學 生 優 良 ( 過 失 ) 事 實 經 過 報 告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時 間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 分      地 點  

班 級  學 號  姓 名  

地 址  電 話  

事 

 

 

 

實 

 

 

 

經 

 

 

 

過 

 

 

 

說 

 

 

明 

 

處 

理 

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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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 通知家長協助輔導。             口 罰愛校服務以代處分，給予自新改過機會。 

口 請導師協助輔導。               口 姑念其初犯，事後又深表悔意故不予處分。 

口 約談輔導該生。 

口 按校規記                  處分 

檢 

討 

口 學生                  接受輔導後，保證爾後如有再犯，願接受校規最嚴厲之

處分，絕無異議。 

呈 閱 

 

 


